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164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宁波东力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8 

 
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受理情况 

近日，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

法院传票，公司发生的诉讼事项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1.1.1 条的标

准，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二、案件基本情况 

原告：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杭州银行”） 

被告：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

案件审理：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； 

案件概述：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年富供应链”）法定代表人

李文国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，年富供应链账户被冻结，原告与年富供应链签订

的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》执行困难；公司为年富供应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原告要求

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审理阶段：公司收到诉讼材料，尚未开庭； 

涉案标的：杭州银行要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

14275810.35 美元、利息 202188.56 美元及逾期罚息、复利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除已披露的诉讼、仲裁案件外，公司及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

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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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目前，前述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，但尚未开庭审理。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

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,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。公司将密切关

注并积极应对，依法按照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

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（2019）粤 03 民初 3257 号法院传票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0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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